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豫防办〔2011〕6号

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
转发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现将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森防办〔2011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当地实际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森防办〔2011〕2号）
二○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

主题词：林业  森林火灾  工作要点  通知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2011年2月24日印发
附件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国森防办〔2011〕2号

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
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经征求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意见，并报请贾治邦总指挥同意，现将《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
二○一一年二月十七日

2011年全国森林防火工作要点

总体要求是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、中央经济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全国林业厅局长和全国森林公安森林防火工作会议部署要求，紧紧围绕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和“双增”目标，积极推进依法治火、科学防火、预警响应、应急处置和基础保障“五大”能力建设，严防特大森林火灾，为发展现代林业、建设生态文明、推动科学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
一、推进依法治火工作
加大《森林防火条例》普法力度，增强全社会的森林防火法制意识。抓好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，提高依法治火工作水平。抓紧修订出台地方配套法规或《条例》实施办法，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和护林联防章程，健全完善森林防火法规制度体系。
二、加强机构队伍建设
协调加强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及办事机构建设，推进建立专职指挥员制度。加强新任指挥人员和扑火队员培训，提高业务能力。开展现场观摩，完善扑火队伍体系，加强地方专业消防队和乡镇半专业队建设。推进落实《森林航空消防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内部管理，加强场站建设和地面保障工作。指导森林部队建设，继续推进直升机支队组建工作。
三、严密防范森林火灾
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，协调做好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。坚持疏堵结合，加强野外用火监督指导，及时排查消除火灾隐患。引导基层建立联防组织，强化区域联防联保工作。规范火险预报及发布办法，进一步提高预报时效和精度。建立完善森林火险预警响应机制，督促落实高火险时段响应措施。
四、强化应急处置工作

对森林火灾实行全天候监测，确保及早发现。及时修订各类应急预案，建立健全预案体系，制定操作手册，并组织相关人员加强演练。立足早扑救，科学布防扑火队伍，加强物资装备、储备和调拨工作。强化调度值班和部门联动，做好火灾施救和火情报送发布工作。根据扑火需要和气象条件，科学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。
五、增强基础保障能力
抓好《全国森林防火中长期发展规划》的实施，做好项目储备、报批、执行等工作。加强林火监测系统、火险预警体系、应急通信网络和防火宣传设施建设，加密火险监测点，解决早发现、早报告问题。加强各级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和指挥应急平台建设，提升森林防火指挥决策的科学化、现代化水平。督促落实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“四同步”要求，加强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和边境防火隔离带的开设工作。协调推进森林火灾保险工作，提升林农抗灾能力。
六、狠抓科技防火工作
协调推进森林防火研究机构、技术保障部门和森林消防实验室建设，组织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。成立全国森林消防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，组织制定、修订急需的技术标准，推广先进实用的装备和成功有效的战术。充分发挥防火专家作用，组织开展相关咨询研讨、检查调研活动。
七、督促落实防火责任

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“五条标准”，督促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落实森林防火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部门分工责任制。加强森林防火监督检查，督促林权所有人和森林经营主体落实管护责任。完善考评办法，开展森林防火考核指标体系试点考评工作。总结推广吉林等省森林防火经验，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。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及时查处森林火灾案件，严肃追究森林防火责任。
主题词：森林防火  工作要点  通知
抄报：回良玉副总理，丁学东副秘书长，国务院应急办；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、国家林业局领导。
抄送：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；国家林业局各司局及直属单位；内蒙古大兴安岭、黑龙江森工、大兴安岭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防火办公室。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年2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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